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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神有效恩召的人，神也白白地称他们为义；不是将义灌输给他们，乃是赦免他们的罪，算他们为义，并接纳他们为义人；不是因为在他们里面有任何成就，或由他们所做成的，乃是惟独因着基督的缘故；也不是将信心的本身，信心的行动，或任何其他福音的顺服，归算为他们的义，乃是将基督的顺服与满足（即补赎）归算给他们，以致他们借着信心领受并依靠他和他的义；这信心并不是出于他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二、这样领受并依靠基督和他的义的信心，乃是称义的唯一工具；但这信心在被称义者的里面，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乃是常有其他拯救的恩赐相伴，且不是死的信心，乃是生发仁爱的信心。
三、基督借着顺服和受死，完全清偿了凡如此被称义之人的罪债，并为他们向父的公义作了适当、真实与圆满的补赎。然而基督既是父为他们而赐下的，而且基督的顺服与补赎也是父所悦纳的，两者都是白白的，并非因为他们里面有什么长处，所以他们的称义是惟独出于白白的恩典，为的是叫神严格的公义和丰富的恩慈，在罪人的称义上可以得着荣耀。
四、神从永远便预定称一切选民为义；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基督便为他们的罪死了，又为他们的称义复活了；虽然如此，但他们若非到了所定的时候，圣灵实际将基督应用在他们身上，他们就不能得称义。
五、神继续赦免被称义之人的罪；他们虽然永远不会从称义的地位上堕落，但他们可能因罪遭受神父般的忿怒；若不自卑、认罪、求饶，并重申他们的信心与悔改，就不能再得神面光之照耀。
六、旧约时代的信徒称义，与新约时代的信徒称义，在这一切方面都是同一的。

（以下为 R.C. 史普羅的注释）
称义（justification）的教义是基督教历史上最有争议的问题。它是新教宗教改革的实质原因（material cause），导致了基督教会历史上最严重的分裂。十六世纪提出的辩论不是关于神学的细枝末节。罗马天主教会和新教改革者都明白，这场争论的焦点不亚于福音本身。当十六世纪中叶的特伦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上，罗马天主教会的领袖谴责改革宗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并将其置于咒诅（anathema）之下时，他们的意图并不是要咒诅福音。但如果改革者是对的，那么这正是他们所做的，他们因此咒诅了自己。
路德在十六世纪宣告，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是教会站立或跌倒的条款。加尔文用了不同的隐喻；他说这是万事转动的枢纽。有一次，当路德与鹿特丹的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辩论时，伊拉斯谟转向路德并攻击他的立场。路德感谢伊拉斯谟没有在琐事上攻击他，并对他所从事的辩论触及了教会的核心本身表示赞赏。如果路德的评估是正确的，即称义是教会站立或跌倒的条款，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称义也是我们个人站立或跌倒的条款。
称义与神的正义（justice）和公义（righteousness）有关。神是公正的。在圣经上，正义总是与公义联系在一起定义。说一位是公正的同时也就是在说一位是公义的。神是所有公义的绝对标准。作为我们的创造者，祂也是天地至高、主权的审判者。圣经清楚地表明，那位万有的审判者本身是完全公正和公义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消息。生活在一个由不公正者统治的世界里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将无法指望正义的最终胜利。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万有的统治者和审判者本身是良善和公义的。
在另一种意义上，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坏的消息，因为我们是不义的。圣经清楚地表明，这位公正公义的神已经定了一个日子，要审判世界，包括我们所有不公正不公义的人。
今天的人们很难对称义教义感到激动，而这曾是我们的先辈愿意为之而死的事，许多人确实为此而死了。在十六世纪的英国牛津，尼古拉斯·雷德利（Nicholas Ridley）和休·拉蒂默（Hugh Latimer）因承认信仰宗教改革教义，包括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在牛津的一条特定街道上，一个小标志标出了他们被处决的地点。我看着人们穿过街道，并未注意那个标志或纪念牌匾。虽然今天的人们不对像称义这样的教义感到激动，但这却是十六世纪改变整个西方世界的问题。
这种现代冷漠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我们对末日审判的概念。所有人都要受审判的最后审判的观念几乎已经从我们的思想中消失了，甚至从今天大多数讲坛的讲道中消失了——尽管耶稣反复警告我们所有人都要站在神面前，并且我们要为所说的每一句闲话受审判。
两难困境在于此。如果神按照祂完美的公义标准审判人，那么那些不义的人将面临严重的麻烦。诗篇作者问：“主耶和华啊，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诗篇 130:3）。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没有人能站得住。我们都犯了违反造物主诫命的罪，在某个时刻，我们将被传唤站在祂的审判台前。
即使是相信会有审判的人也经常相信神是如此仁慈和怜悯，以至于祂会忽视我们的罪并给予单方面的赦免和宽恕，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那个想法对新约来说是陌生的。基督和使徒的严肃警告是，神在对我们的完美审判中，将照各人的行为审判众人，并赏善罚恶。我们可以期待得到与我们的功德相应的奖赏或对我们过失的惩罚。这看起来似乎不错，直到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没有任何功德，我们在审判日能献给神的只有我们的过失。
诗篇作者宣告：“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诗篇 139:7–8）。“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2, 4 节）。圣经启示了一位全知的神，所以祂不需要别人给祂一张我们所做之事的清单。祂知道关于我们生活的一切。
我们决不能逃避到那种流行的理解中，即当神宽恕我们的罪时，祂也忘记我们的罪。当圣经告诉我们当祂宽恕罪时不再记念它们，重点不是祂的神圣记忆突然丧失。相反，重点是祂不再追究我们所做的事来反对我们。
神的宽恕不是自动的和普遍的，而是称义的一部分。当一个人在公义的神面前有罪时，没有什么比理解那种罪责如何被除去以及如何获得神的宽恕更重要了。一个未被宽恕的人如何变得被宽恕？一个不义的人如何被称义或在神眼中被视为义？在神学中没有多少问题比这更严重了。十六世纪的争议归结为这一点：我们怎样才能得救？作为一个不义的人，我们怎样才能与一位圣洁公义的神和好？这是我们一生面临的最大问题——我们要个人救赎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在最后的审判中幸存下来，我们就有必要清楚地理解这个称义的教义。
1. 凡神有效恩召的人，神也白白地称他们为义；不是将义灌输给他们，乃是赦免他们的罪，算他们为义，并接纳他们为义人；不是因为在他们里面有任何成就，或由他们所做成的，乃是惟独因着基督的缘故；也不是将信心的本身，信心的行动，或任何其他福音的顺服，归算为他们的义，乃是将基督的顺服与满足（即补赎）归算给他们，以致他们借着信心领受并依靠他和他的义；这信心并不是出于他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仅这一段就有足够的内容写一整本书。让我们考虑这一段的中心主旨是什么。《韦斯敏斯德信条》是在罗马天主教称义教义的背景下阐述新教称义教义的。在十六世纪所有达成妥协协议的认真努力结束后，双方永远无法达成一致的主要问题是：罪人在神面前称义的基础是什么？也就是说，神基于什么赦免罪人或宣告罪人在祂眼中为义？
争端归结为两个不同的词：灌输（infusion）和归算（imputation）。灌输和归算的区别基本上是罗马天主教称义观和新教称义观的区别。学习改革宗神学独特之处的最好方法之一是首先学习经典的罗马天主教神学。除非你理解改革者在抗议什么，否则你无法真正理解新教思想。
对于罗马来说，称义的意义首先要在该词的拉丁词根中找到。英语单词 justification 是希腊词 dikaiosunē 的翻译。但这个英语单词是从拉丁动词 iustificare 进入我们的语言的。那个拉丁词结合了两个词根构成一个词。Iustus 意为“正义”或“公义”。Facere 意为“制造”或“做”。所以 iustificare 字面意思是“使之公正”或“使之公义”。这个概念在罗马天主教法下有着深刻的含义，与不义之人的复原有关。当一个人从不义变为义时，他就被称义了。
罗马天主教基于这样的假设运作，即在称义中发生的是一个不义的人被改变并被使之公义。罗马的基本论点是：神永远不会宣告一个人是义的，直到那个人实际上是义的。那是所有可能消息中最坏的消息，因为这意味着在我们能被称义之前，我们必须先成圣，而一个仍然犯罪的人不能进天堂。那将使我们完全没有进天堂的希望。
然而，罗马说神明白人本身没有能力使自己公义。作为一个补充说明，我们应该注意，特伦特会议上的前三条咒诅是针对古代佩拉纠异端的，该异端教导说原罪不是我们人类状况的一部分，我们不是生在腐败状态中，我们本身有能力过完美顺服的生活。根据佩拉纠的说法，有些人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无罪的生活。对佩拉纠来说，恩典对于进天堂不是必要的。他不反对恩典，因为他争辩说恩典促进救赎，使其更容易，但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必要条件。恩典不是绝对需要的，因为我们有天生的道德能力通过我们的善行进天堂。虽然佩拉纠在四世纪早期被定罪，但在特伦特会议上，他与新教徒一起再次被定罪。因此，罗马并不是说人们可以靠自己，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工作进天堂。
有好意的新教徒错误地说罗马天主教徒相信因行为称义，而新教徒相信因信称义。罗马教会不相信一个人可以在没有信心的情况下因行为称义，或在没有恩典的情况下因功德称义。他们承认我们是堕落的，我们是不义的，我们在自己里面没有能力变得足够好以通过神最后审判的门槛。根据罗马的说法，为了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要必须通过他们的圣礼系统接受恩典，从洗礼开始。
罗马教会这样解释：在洗礼中，称义的恩典，有时称为基督之义的恩典，被倾倒进灵魂里。这被称为灌输（infusion）。没有称义恩典的协助，一个人不能得救。罗马天主教教导说，我们需要有基督的义灌输进我们的灵魂才能得救。
为了得救，必须发生几件事。首先，我们必须与这恩典合作并赞同它，以至于义真正固有（inheres）在我们里面。这种恩典是必要的，但仅有它的存在不足以得救。我们必须与它合作，同意它，并与它一起工作，以至于义真正在我们里面。当这发生时，我们被置于神面前的称义状态。只要我们不犯大罪（mortal sin），我们就保持在那状态中。大罪非常严重，以至于它们杀死了灵魂中灌输的恩典，使人处于未称义的状态。如果一个人死在大罪状态中，他就被定罪了。
人们可能会认为，如果在洗礼中灌输的恩典完全丢失了，补救办法就是重新受洗并重新灌输恩典。但罗马不实行重洗。他们说洗礼在灵魂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所以不需要重洗。相反，如果我们犯了大罪，重新称义的方法是通过补赎（penance）圣礼。在补赎中，我们接受恩典的重新灌输，如果我们与它合作，我们可以恢复到恩典状态。
如果我们死时灵魂上没有大罪，但有较小的罪，或小罪（venial sins），我们不会下地狱，但也不会上天堂。相反，我们会去炼狱，在那里我们可能停留五分钟或五百万年，这取决于我们生命中还残留多少不完美。炼狱被称为以此为目的的地方，在那里杂质从金子中被烧掉，直到我们变得足够公义进入天堂。只有当我们有足够的固有义时，天堂才是可进入的。
十六世纪的争议最初不是集中在洗礼上，而是集中在补赎上，而且开始时并无恶意。教会需要一大笔钱在罗马建造圣彼得大教堂。所以教皇授权向那些为建筑计划捐款的人发放赎罪券（indulgences）。什么是赎罪券？在罗马天主教看来，教会，特别是教皇，有权免除或赦免所需的惩罚。教皇可以通过发放赎罪券来做到这一点，这会减少一个人在炼狱中的刑期。
教皇不是无偿做这件事的。减少炼狱时间必须付出道德代价。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账户上有一定程度的过失，直到我们要弥补那些过失，我们才能离开炼狱。教会可以将功德从别处转移到罪人的账户上，有点像银行转账。功德库（treasury of merit）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储藏库，其中不仅包含基督的功德，还包含玛利亚和历代伟大圣徒的功德。那个功德账户包含所谓的超额功德（supererogatory merit），即超出必要范围的工作。某些圣徒，如阿西西的方济各，在他们死时积累了比他们进天堂所需的更多的功德，有多余的功德存入功德库。教会可以将那些功德用于那些在功德账户上有赤字的较不幸的人。
今天有些人认为引起所有争议的十六世纪体系现在已经消失了。然而，在罗马天主教信仰的教理问答中，重申了功德库和赎罪券。直到今天，还有朝圣者来到罗马攀登圣阶（Scala Sancta），这是一个大理石楼梯，据说是基督攀登过的本丢·彼拉多宫殿的楼梯。路德曾著名地攀登过这些楼梯，并在朝圣期间经历了属灵危机。朝圣者跪着上楼梯时亲吻每一级台阶，边走边祷告。楼梯旁有一个标志，解释爬一次楼梯值多少赎罪券。赎罪券制度仍在继续。
在十六世纪的德国，一个名叫约翰·泰泽尔（Johann Tetzel）的不择手段的教会代表以一种粗鲁的方式向贫穷的农民出售赎罪券，这使人们认为他们可以买赎罪券让他们的亲戚从炼狱出来进入天堂。他的口号是：“银币落入箱中响，灵魂跳出炼狱如获释。”路德是一位理解教会教导的神学家，他知道泰泽尔关于出售赎罪券的观点与教会关于补赎的教导相悖。
通过补赎恢复救恩需要认罪、悔改和神父的赦免（作为基督的代表，基督应许宽恕所有真诚悔改的人）。十六世纪的争议涉及下一步。为了使圣礼完整和有效，必须执行补赎行为（works of satisfaction）。神父指派工作。这可能像念五遍“天主经”和三遍“圣母经”那么简单，一个人通过那种补赎行为，可以赚得罗马所谓的相称功德（congruent merit）。这意味着神奖赏这种补赎行为以使人称义是合宜或相称的。还有一种更高的功德，配得功德（condign merit）或绝对功德。
在中世纪框架中，人们可以执行多种补赎行为来满足补赎的要求。所有这些都必须带着适当的谦卑动机和表现悔改的诚实愿望来做，而不是作为购买救恩的商业交易。当罗马授权将给圣彼得大教堂的捐款用作赎罪券时，它是作为补赎圣礼的一部分，作为施舍的一部分授权的，附带条件是交易必须由适当的精神驱动。
泰泽尔未能向农民讲清楚教会的立场。他拿提成，他想尽可能多地把杜卡特金币弄进那个罐子里。起初，路德试图纠正滥用，但当他分析它时，他开始对整个炼狱系统和功德库提出质疑。他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教皇支配着功德库，为什么他不直接用它让每个人都离开炼狱呢？
这导致了关于称义和被灌输恩典称义观念的讨论。路德理解罗马是在说称义是靠圣礼而不是靠信心，正如新约所教导的那样。路德和改革者断言，一个人只有在神眼中拥有完美义时才能被称义。唯一的完美义是基督在祂完美顺服的一生中取得的。因此，在神眼中唯一的客观功德是基督在祂自己的顺服中并藉此赚得的功德。
不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工作的义使我们称义。是基督在祂自己生命中做成的义，神现在将其算作我们的。神将义从基督的账户转移到每个相信之人的账户。在称义中，有双重转移。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转移给了基督；祂的义转移给了我们。祂没有因为祂自己生命中的任何邪恶或罪被神惩罚。祂是无瑕疵的羔羊。祂没有罪。然而，神完全的忿怒倾倒在基督身上，因为我们的罪被归算（imputed）给了祂。也就是说，我们的罪在法律上从我们的账户转移到了祂的账户。
归算意味着“算作”、“认为”、“视为”、“法律上转移”。在创世记 15 章，神应许亚伯拉罕他将成为大国之父。我们读到：“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罗马书 4:3）。这是圣经中唯独因信称义教义的第一个清晰例子。亚伯拉罕在他相信的那一刻被算为或视为义，在他受割礼之前，在他献以撒在坛上之前，在他做任何其他事情顺服神律法之前。这正是保罗在罗马书 3 章和 4 章努力证明的。当我们把信靠放在祂身上时，神将我们的罪责归算、算作或计给耶稣，这就完成了一半的救恩。然后祂将基督的义转移到我们的账户。我们的罪转移给基督；祂的义转移给我们。
路德说，我们藉以称义的义是外来的义（foreign righteousness），而不是固有的义。它不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义；它是基督为我们的义。我们藉以称义的义不是我们自己的；相反，它在我们之外。这并不意味着圣灵不内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来到信仰时，圣灵确实内住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基督里。但这儿争议的是我们称义的基础。神是看我们在我们里面合作的某种义，还是神严格地看基督在祂自己生命中为我们产生的义？这有着天壤之别。罗马谈论称义的增加，我们谈论成圣的增加。我们的称义不能增加或减少。因为我们藉以称义的义是基督的义，它是完美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来增加基督的义或减少基督的义。我们要必须通过信心，而不是通过圣礼来接受那个义。
2. 这样领受并依靠基督和他的义的信心，乃是称义的唯一工具；但这信心在被称义者的里面，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乃是常有其他拯救的恩赐相伴，且不是死的信心，乃是生发仁爱的信心。
在前一节中，我们考察了基督之义的归算（改革宗观点）与基督之义的灌输（罗马天主教观点）之间的区别。我们在第 2 节读到这一陈述：这样领受并依靠基督和他的义的信心，乃是称义的唯一工具。 让我们在这一点上停下来，花些时间在这个肯定上。
宗教改革的称义教义经常总结在口号 sola fide 中，意为“唯独因信”。短语 sola fide 代表唯独因信称义的教导。
历史上，罗马天主教会也教导称义是因信。他们说信心是称义的初始阶段。它是我们称义的基础和根源。
罗马坚持信心对称义的必要性。所以 sola fide 中的 fide（信心）显然被罗马肯定了。罗马不肯定的是 sola（唯独），因为即使信心是称义的开始、基础和根源，仅有它的存在也不足以实现称义。为了让我们称义，除了信心之外还必须有别的东西——一个必要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必要条件是为了让结果或后果随之而来必须存在的东西，但它的存在并不保证结果。
例如，在正常情况下，火的必要条件是氧气的存在。但是，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仅有氧气的存在不足以引起火灾。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每次呼吸空气都会着火。所以我们区分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充分条件绝对保证结果会随之而来。
鉴于这种区分，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天主教观点和宗教改革观点在信心与称义关系上的差异。在罗马观点中，信心是称义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新教观点中，信心不仅是称义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信心和信靠放在基督身上时，神肯定会宣称我们在祂眼中称义。宗教改革的观点，也就是圣经的观点，是如果信心存在，称义也必然存在。
在宗教改革观点中不可想象的是我们可以有信心而没有称义。我们不能没有信心而有称义，我们也不能有信心而没有称义。罗马说我们不能没有信心而有称义，但我们可以有信心而没有称义。我们可以保持我们的信心但犯大罪，这将摧毁称义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将被定罪（如果没有适当的补赎）。但对于改革者来说，仅仅拥有真正的信心就是我们接受恩典并维持称义状态所需的全部。
信条这样说：这样领受并依靠基督和他的义的信心，乃是称义的唯一工具。 工具是用于特定目的的器具。当《韦斯敏斯德信条》的制定者写下信心是称义的唯一工具时，他们意识到十六世纪关于称义的工具因（instrumental cause）的争议。有必要清楚理解这个教义——称义的工具因——因为它是关于我们如何得救的。
术语工具因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基督前四世纪，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他关心解释运动和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他试图分离导致某物状态或地位改变的各种原因。这与我们这里的问题有何关系？ 我们按本性是不义的。我们是不义的，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是我们配得祂完全的忿怒。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地位，从定罪状态变为称义状态。
我们之前考虑了亚里士多德试图确定什么引起变化。他区分了四种原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和质料因。他没有包括工具因。然而，他的四种因为工具因的概念奠定了基础。
他用了雕像的例子，它最初是从采石场来的一块石头。亚里士多德将石块定义为质料因，即制造某物的材料。形式因是雕塑家头脑中的想法，或者他的蓝图或草图，即他想要成品看起来的样子。在有结果之前必须有想法。动力因是带来从石头到雕像变化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是雕塑家。他是使之发生的人。目的因是制造该东西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为了美化花园。
在这四种原因之外，我们可以加上工具因的概念，即变化发生的手段。如果雕塑家想把石块变成雕像，他必须凿掉石头来塑造、形成和平滑它。他的凿子和锤子是工具，是实现变化的手段。在英语中，我们经常用 by（借着）和 through（通过）这两个词来表示手段。
当改革者说称义是因信（by faith）或通过信（through faith）时，他们肯定了我们藉以称义的手段或工具是信心且唯独信心。我们需要的唯一器具，将我们从定罪状态移到称义状态所需的唯一工具是信心，但信心并不是我们为了称义所需的唯一东西。我们还需要基督才能称义。也就是说，为了称义，我们需要祂完美的义和祂在十字架上的代赎。神为了满足祂的公义和正义标准所要求的一切，已经在基督的工作中并借着基督的工作客观地实现了。祂已经做了一切。整个罗马天主教与新教关于称义的辩论不在于基督的客观工作，而在于我们如何接受祂工作的益处。基督的客观工作如何被主观地挪用？改革者基于使徒保罗的教导给出的答案是“在且通过，或藉着且通过，唯独信心”。但并不是唯独信心拯救我们。当我们说唯独因信称义时，我们是在说称义是藉着且通过我们对唯独基督的信心。
根据罗马，称义的工具因是洗礼和补赎。罗马将这些圣礼定义为一个人藉以称义的工具。区别在于救恩是神职性地（sacerdotally，即通过教会施行的圣礼）完成的，还是通过唯独对基督的信心体验的。这有着天壤之别。信条说信心是称义的唯一工具，因为正是通过唯独信心，我们依靠并接受基督的义。基督的义，祂代赎的益处，我们称义的客观功德或基础，是白白提供给任何相信之人的。“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 1:17）。我们称义不是靠信心加行为，而是唯独因信。进入神国所需的一切就是对唯独基督工作的信心或信靠。
信心不是我们称义的基础。我们称义的基础是基督的义，祂的功德。改革者说我们称义的功德因（meritorious cause）是唯独基督的义。我们称义的工具因是信心，但当我们说我们唯独因信称义时，我们并不是说信心是一项功德性工作，为我们称义的基础增加任何东西。
这在实际上有什么区别？ 有些人说他们相信唯独因信称义，但他们依靠他们的信心，仿佛它是有功德的或是一件能满足神正义要求的善行。一个人拥有信心这一事实并未给他的账户增加任何功德。它通过归算给他的账户增加了无限的功德，但这归算给他的是基督的功德。我们要只能通过信心接受基督的功德，那没有功德可言。唯一能拯救我们的是基督，我们能接近祂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信心。除了基督和祂的义，我们在生活中不依靠任何其他东西来获得救恩。
信条第 11 章第 1 节的结尾写道，……乃是将基督的顺服与满足（即补赎）归算给他们，以致他们借着信心领受并依靠他和他的义；这信心并不是出于他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根据定义，礼物不是赚来的或买来的，而是通过别人的仁慈无偿收到的。如果信心是神的礼物，我们就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任何自觉的福音派人士，或任何理解福音派是什么的人，都会肯定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但这些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会承认，他们称义仅仅是因为神从创世以来主权地选择救赎他们。大多数福音派人士会说，神从一开始就沿着时间的走廊从永远往下看，看到哪些人听到福音的提议时会说“是”，哪些人会说“不”。然后神拣选了那些祂预先知道会说“是”的人，但没有拣选那些祂预先知道会说“不”的人。在这种观点中，这取决于每个人决定是否相信并被称义。
现在让我们问这个问题：我们能相信这最后一句话，同时相信信心是礼物吗？不能，因为我们将不得不说神从永远就知道——祂确实知道——祂将给谁那份礼物，并在此基础上拣选他们。那是顺序的颠倒。人们被拣选接受礼物是因为祂是给予者。如果神的礼物取决于我们要做的任何事，它就不是无偿的，我们就有可夸口的。但使徒保罗坚持说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他教导 sola fide 和 sola gratia。我们是靠恩典通过信心得救。“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 2:8）。当保罗讲完时，他完全排除了行为。改革宗神学是唯一始终坚持这一点的神学。
让我们回顾一下信条所说的：这样领受并依靠基督和他的义的信心，乃是称义的唯一工具；但这信心在被称义者的里面，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乃是常有其他拯救的恩赐相伴，且不是死的信心，乃是生发仁爱的信心。 这里预见的是宗教改革公式，“称义是唯独因信，但这信心并不孤独。”
罗马天主教会相信称义是靠信心加行为。罗马说我们不能没有信心而称义，我们也不能没有行为而称义，因为唯独信心是不够的。
在宗教改革观点中，称义是唯独因信。但称义的信心并不孤独。这意味着真正的信心，如果在灵魂中存在，将立即且不可避免地结出善行的果子。真正的信心是我们藉以称义的工具，行为从中流出。那些行为对称义没有任何贡献，因为我们称义的唯一基础是基督的功德。我们是靠祂的工作称义。我们凭信心抓住祂工作的益处。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称义了。但真正的信心会在改变生命的果子中显明其存在。
时代论内部一些人提倡的反律法主义观点是，有可能拥有信心和称义而从未结出任何果子。一个人可以是所谓的“属肉体的基督徒”，一个承认信基督但可能卷入罪恶，有时是丑闻性罪恶的人。改革宗人士会称一个完全属肉体的基督徒为非基督徒，一个未重生的人。一个人不能被圣灵重生，拥有信心的礼物，却继续像他是异教徒时那样生活。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拥有真正信心并重生的瞬间就是完美的。然而，我们确实对义活了过来，我们的生活确实立即开始改变。这种改变需要我们余生来完成，我们将一路挣扎。但我们可以保持完全属肉体的观念是影响基督教世界的最阴险的异端之一。
路德清楚地表明，新教公式是唯独因信称义，但这信心并不孤独。路德说，唯一能拯救的信心是活泼的、有生命力的信心，它结出义的果子。死的信心没有果子，不能称义任何人。我们称义不是靠承认信仰，而是靠拥有信仰。
第 11 章第 2 节以这个肯定结束：信心……乃是常有其他拯救的恩赐相伴，且不是死的信心，乃是生发仁爱的信心。这肯定了宗教改革公式，即称义是唯独因信，但这信心并不孤独。那个短语，“但这信心并不孤独”，有一些支撑。一个是路德对雅各教导的理解。在称义争议的早期，罗马教会如此频繁地使用雅各书第二章来反驳唯独因信称义的想法，以至于路德开始怀疑雅各书是否真的属于新约正典。有一次，他得出结论雅各书不应该在正典中。当我们讨论圣经教义时，我说过一个人对圣经本质的看法和对哪些书构成圣经的看法是有区别的。一个人可以相信圣经的所有书卷都是神默示的，但随后争辩说某本书不属于圣经。那就是路德的情况。
路德后来改变了主意，接受了雅各书的使徒权威。然而，雅各书 2:21 问：“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雅各似乎清楚地说称义不是唯独因信，也是因行为。你可以感受到十六世纪中叶特伦特会议上针对路德的批评分量。当罗马天主教会回应宗教改革教义时，它多次提到雅各书第二章，试图打击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
路德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雅各书提出的解经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人们误解他教导了一种给人犯罪许可的教义。如果一个人得救所要做的只是相信，他就不必修改他的生活或以归算以外的任何方式成为义人。你可以看到人们如何从中听到犯罪的许可。改革者必须回应这些问题。
路德解释说，称义的信心是 fides viva。词 fides 意为“信心”，viva 意为“活的”。路德说，称义的那种信心是充满活力的信心，是活的信心。雅各在他的书信第 2 章批评死的或不结果子的信心——一种不结出果子的信心。
尽管如此，保罗在罗马书 3 章关于称义的教导和雅各在雅各书 2 章的教导之间似乎确实存在真正的张力。保罗在罗马书 3 章说我们因信称义，不靠律法的行为。但雅各说我们因行为称义，不是单因信。
当保罗在罗马书 3 章和 4 章使用亚伯拉罕作为唯独因信称义的主要例子时，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他引用创世记 15:6：“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保罗强调神在他相信的那一刻宣称亚伯拉罕称义，在他受割礼之前，在他献以撒在坛上之前，在他做任何其他事情顺服神律法之前。
当雅各提出因行为称义的理由时，他的主要例子也不是别人，正是亚伯拉罕。雅各诉诸创世记 22 章，那里亚伯拉罕在坛上献以撒。“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雅各书 2:21）。保罗说称义是因信，不靠律法的行为；雅各说称义是因信加上律法的行为。保罗说亚伯拉罕在创世记 15 章称义；雅各让亚伯拉罕在创世记 22 章称义。我们要怎么看这个？ 一些学者认为这两者是不可调和的。他们说如果雅各书写于罗马书之前，那么保罗写作是为了反驳雅各的错误。但如果罗马书写于雅各书之前，那么雅各写作是为了反驳保罗的错误。或者也许这两个人在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的情况下写作，这证明我们在新约中有多种神学。
那么，有没有办法调和这两种立场？ 试图这样做需要我们仔细关注每段经文的上下文，并确定每位作者试图回答什么问题。在罗马书 3 章，问题显然是，一个罪人如何被圣洁的神宣称为义？ 但雅各处理的问题不同：如果一个人说他有信心但没有善行，那信心能救他吗？
圣经教导说称义是靠拥有信心，而不是靠仅仅承认信心。许多人可能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曾在布道会上举过手或走到台前，这就足以让我们得救。不是的。拥有真正的信心却从未承认它是几乎不可能的。然而，承认信心却不拥有它是可能的。雅各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听过耶稣谈论那些只在口头上尊敬祂的人。所以如果一个人说他有信心，但他没有行为，那种空洞的信心救不了他。真正的信心通过行为证明自己。雅各在 2:26 继续说“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它救不了任何人。
罗马教导信心加行为称义。路德教导唯独信心称义，但如果是真正的信心，行为必然且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路德不相信没有行为的因信称义。唯独因信称义和没有行为的因信称义之间有重要区别。“唯独因信”意味着我们为了称义所需要做的就是有信心；我们在有信心的那一刻就会被称义。如果是真正的信心，那么行为会随之而来，但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行为都不对称义有贡献。我们称义的唯一理由或基础是基督的义，它被归算给我们。我们接受祂义之益处的唯一途径是信靠祂。我们唯独因信称义，不考虑我们的行为，但不是靠没有行为的信心。
雅各说信心通过行为显明为真正的信心。他在说：“通过展示你的行为向我展示你的信心。”亚伯拉罕在创世记 22 章展示了他的信心。雅各知道创世记 15 章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在创世记 22 章之前，神当然知道亚伯拉罕有真正的信心。但我们只能看外在行为，这在创世记 22 章中提供了。
外表很重要。耶稣呼召我们要有辨别力，祂说：“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马太福音 7:20）。但即使那也不是绝对的。有时我们会被果子愚弄，但神看内心。
动词 dikaioō 在新约中并不总是有完全相同的含义。它可以意味着“称义”、“证明”、“辩护”或“显明”。保罗和雅各都使用了那个词，但我们不能假设他们必然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使用它。耶稣曾评论说：“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是（justified，意为被证明为义）”（马太福音 11:19）。祂是说当智慧产生好结果时，它被证明是智慧的。
同样，当雅各说人因行为称义而不是单因信时，他是说当一个人展示善行时，他对信心的宣称是被证明为义（justified）的——即被显示为合法的、被证明或被显明。这就是我们如何调和保罗和雅各。雅各说只有活的信心才能称义。活的信心总是通过顺服果子的存在和流出来辩护或证明。
根据改革者，得救的信心有三个基本要素，没有它们就没有救恩。它们是 notitia（知识）、assensus（赞同）和 fiducia（信靠）。Notitia 指的是得救信心的信息或内容。这意味着——罗马也同意这一点——信心必须有一个对象。为了得救，我们必须相信某事。
我们都听过在我们的文化中表达的观点，即只要我们真诚，我们相信什么并不重要。我们可以称之为“唯独因真诚称义”，这与新约的教导是对立的。当新约谈到信心对称义的必要性时，它指的是相信一些实际内容。我们必须信靠主耶稣基督。有一些基本要素或真理构成了得救所需的最低内容，但很难说一个人在拥有得救信心之前必须对神、对基督、对自己有罪或对十字架了解多少。
在旧约中，亚当和夏娃只有很少的信息。亚伯拉罕比他们有更多的理解，但他没有新约中宣告的所有信息。亚伯拉罕相信他拥有的信息，尽管很少，神称他为义。这让我认为称义的要求相当低。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拒绝基督教信仰必不可少的东西，这足以定我们的罪。我们可能不理解基督神性的所有细微差别，但如果我们听到基督神性的陈述并拒绝它，我们就有麻烦了。
根据罗马和改革者的说法，得救信心的第一部分要求我们对某事有信心。必须有一些信息。当福音传给外邦人时，使徒们没有带着一本充满信息的教科书甚至圣经。使徒们在使徒行传中宣告了福音的大纲。它被称为 kerygma（宣讲），它是福音宣告的基本核心信息。它讲述了基督，祂在日期满足时来了，成全了律法，在十字架上作为赎罪祭死了，并从死里复活。那个最小的大纲被宣告给外邦世界。那是 notitia——信息。
得救信心的第二部分是 assensus，“赞同”。知道福音包含什么信息却不肯定其真实性或提供智力上的赞同是可能的。所以我们不仅必须有 notitia（信息），还必须有 assensus（赞同），即肯定信息是真实的。要成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接受福音的真理主张。我们必须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从坟墓里复活。我们要必须确信这些事情是真实的。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些事情，那么我们没有称义。
但信心仍然不仅仅是 notitia 和 assensus。如果我们有基督位格和工作的概要，并且我们说他们理解并相信它是真实的，那救不了我们。雅各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雅各书 2:19）。雅各的笔下似乎流淌着讽刺。鬼魔在基督的地上事工期间很快认出了祂。撒但在旷野明白他在与道成肉身的神打交道。他知道那是真的，但他恨恶真理。他反对基督。
3. 基督借着顺服和受死，完全清偿了凡如此被称义之人的罪债，并为他们向父的公义作了适当、真实与圆满的补赎。然而基督既是父为他们而赐下的，而且基督的顺服与补赎也是父所悦纳的，两者都是白白的，并非因为他们里面有什么长处，所以他们的称义是惟独出于白白的恩典，为的是叫神严格的公义和丰富的恩慈，在罪人的称义上可以得着荣耀。

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是欠神债的人，无法偿还我们的债务。在神眼中，我们在灵性和道德上都破产了，我们没有资源偿还我们的债务。当我们研究代赎时，我们区分了道德债务和金钱债务。当我们谈论我们的债务被基督偿还时，我们不是在谈论金融或金钱债务。我们是在谈论基督为我们偿还的道德债务。父并没有被正义束缚去接受那笔付款。但是，在祂的恩典中，祂甘愿接受已为我们所做的付款，即基督对祂正义的替代性满足。信条教导说道德债务已被完全清偿，因此称义教义的核心是赦免（remission）的概念。

我们有许多与拉丁词 mitto（送）和 missio（发送）有关的词。我们知道导弹（missiles）是什么。有时我们会收到被称为信函（missives）的信件。当我们派人去外国代表基督时，我们称他们为传教士（missionaries）。那么，赦免（remission）意味着“再次发送”或“送走”。

这发生在称义中。由于基督的工作应用在信徒身上，信徒的罪被赦免了。它们进入赦免状态并被送走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与我们罪得赦免之间的关系，思考利未记 16 章的赎罪日很有帮助。在那一天，涉及一只被称为代罪羊（scapegoat）的山羊。大祭司把手按在代罪羊的头上，将百姓的罪责转移或归算给羊。今天我们用代罪羊这个词来指代那些为别人做的事背黑锅的人。在旧约中，羊接受了全体百姓的责备或罪责。然后羊被送到营外，进入旷野，远离神有福的同在。

赎罪日有一个垂直维度，公牛和山羊的血被洒在施恩座上，洒在神的宝座上。还有一个水平维度，另一只山羊（代罪羊）被送走，背负着百姓的罪。同样，耶稣不仅通过为我们受神的惩罚满足了神正义和忿怒的要求，而且祂也成了代罪羊，背负我们的罪并将它们带走。

基督是在罗马法律下被杀的，而不是在犹太法律下。祂作为咒诅在耶路撒冷城外被杀。在祂死亡的每一个细节中，祂都应验了旧约关于即将到来的弥赛亚的原则和预言，祂将背负祂子民的罪，从神面前被剪除，为我们成为咒诅，并被送到营外。祂带走了我们的罪，通过这样做，我们的罪被赦免了。

我们需要了解因信称义教义的所有复杂性才能得救吗？不，不需要；然而，如果我们理解它并拒绝它，我们将无法得救。我们确实至少需要对该教义有一个简单、基本的理解才能得救。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是罪人，我们不能自救，我们需要一位救主，神是圣洁的，我们需要信靠我们自己行为以外的东西——耶稣和祂的义——以满足祂。

唯独因信称义的全部要点是称义唯独靠基督——不是基督协助我们，也不是在我们里面工作，而是基督就祂完美、主动的顺服而言为我们工作。祂主动满足了神律法的每一个要求，并在十字架上被动地接受了对我们罪的惩罚。

想象黑板上有三个圆圈。第一个圆圈代表神。如果我要通过在圆圈的一个区域涂阴影来表示祂的罪，我当然不会涂任何阴影。下一个圆圈代表基督；同样，我也不会涂任何阴影，因为祂曾经是并且现在是无罪的。第三个圆圈代表人类。如果我们是人本主义者，我们会在圆圈里涂很少的阴影——也许在边缘周围有一些斑点。人本主义观点认为罪处于人类的边缘，而不是核心。如果我们采取半佩拉纠主义观点，我们会把它涂满，除了中间一小块未受堕落影响的义；通过行使那种义，我们可以自救。

在改革宗观点中，整个圆圈都会被涂上阴影。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坏到极处，但这确实意味着罪渗透到我们存在的真正核心，并触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在基督的圆圈里，没有罪，但有功德，因为祂完美地顺服了神的律法并赚得了神的祝福。我们没有功德，只有过失，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向神求正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神公正地对待我们。如果一个公正的法官公正地对待一个没有功德只有过失的人，那个人除了惩罚什么也得不到。

在十字架上，我们的过失被转移或归算给基督。祂独自背负了我们所有的过失或罪。基督成了曾在神眼前摆设的最淫秽、最污秽的对象。基督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责和污染，并为我们成为咒诅。我们无法掌握那次交易中发生了什么。难怪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 27:46）。在那十字架上，在父眼中，基督是绝对令人憎恶的。

一旦我们的过失被转移给基督，我们圆圈里的所有阴影在神眼中都被移除了。祂看着我们，视我们为无罪，因为代替我们，祂看到了基督。这足以称义我们吗？我们说过，如果耶稣所做的只是支付我们罪的刑罚并消除我们的过失，那只会把我们带回原点，带回伊甸园，亚当和夏娃被造的地方。虽然无罪，但他们处于考验期，他们必须实现积极的顺服才能获得生命树的奖赏。但他们没有通过测试。

如果耶稣所做的只是带走我们的罪，那么我们像亚当和夏娃一样，可能会像他们那样堕落。这不仅仅是耶稣带走了我们的过失；还有一个双重转移。我们的罪被转移给基督，祂的义或功德被转移给我们。我们称义的基础不是我们的信心，而是基督归算给我们的义或功德。信心所做的只是信靠、抓住、接受和挪用那个义。信心是我们对救恩客观基础的主观回应，它基于我们的罪责转移给祂和祂完美的义转移给我们的双重转移。这发生在我们相信的那一秒——不早一刻，也不晚一刻。当我们信靠基督的那一刻，基督所是的一切和祂所拥有的一切都成了我们的，我们所是的一切都成了祂的。

这发生是为的是叫神严格的公义和丰富的恩慈，在罪人的称义上可以得着荣耀。这种救恩方式表明神既是义的，也是称人名为义的（罗马书 3:26）。在整个过程中，神的正义被展示出来，因为罪必须受到惩罚。祂不妥协祂的正义，也没有停止公正。祂要求付出代价。祂不仅仅是免除债务。但祂也通过接受基督为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来展示祂的恩慈。

4. 神从永远便预定称一切选民为义；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基督便为他们的罪死了，又为他们的称义复活了；虽然如此，但他们若非到了所定的时候，圣灵实际将基督应用在他们身上，他们就不能得称义。

第 4 节肯定圣灵到了所定的时候，实际将基督应用在选民身上。祂什么时候做那件事？一旦我们相信。事实上，正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创造了那种信心。

5. 神继续赦免被称义之人的罪；他们虽然永远不会从称义的地位上堕落，但他们可能因罪遭受神父般的忿怒；若不自卑、认罪、求饶，并重申他们的信心与悔改，就不能再得神面光之照耀。

罗马天主教观点是我们靠信心和行为称义，反律法主义观点是我们靠没有行为的信心称义。在改革宗观点中，我们唯独因信称义，这必然产生善行。但反律法主义观点说，即使我们从未产生善行，我们也称义了。保罗在说这句话时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罗马书 6:1–2）。当我们体验神白白、恩慈地宽恕我们的罪时，我们怎么可能说：“我不妨继续犯罪，因为我现在脱离律法了”？这种态度不是真正悔改或真实信心的果子。

信条的这一节说，神继续赦免被称义之人的罪。神没有把石板擦干净然后说：“我们要重新开始。”祂把石板擦干净并保持它的干净。从那天起，我们可能被称义的唯一途径是靠基督的义。我们将继续犯罪，那种罪的补救办法将继续是福音。由于我们持续的罪，我们招致神的不悦并叫圣灵担忧。我们称义的那一刻，我们的罪都得到了赦免，但那一刻只是被塑造成基督形象的终身过程的开始，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成圣。神不仅在祂眼中宣告我们圣洁，而且祂也开始使我们圣洁——这个过程直到我们到达天堂才完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持续的挣扎。

6. 旧约时代的信徒称义，与新约时代的信徒称义，在这一切方面都是同一的。

第 11 章的最后一节告诉我们，旧约信徒称义的方式与新约信徒称义的方式相同。亚伯拉罕是通过对应许的信心称义的，他称义的基础是基督完成的工作。亚伯拉罕相信神将来会执行这项工作的应许。我们生活在代赎的另一边，我们信靠那应许的应验。那是唯一的区别。亚伯拉罕救恩的客观基础，以及我们救恩的客观基础，都是基督和祂的工作。

有些人认为旧约中的救恩之道不同于新约中的救恩之道。但这违背了新约的清晰教导，即教导亚伯拉罕是唯独因信称义，就像我们一样。


